
关于印发《天台县街头镇人民政府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办事处、办公室：

为规范本单位预算信息公开工作，提高相关财政信息公开水平，

经研究决定，特制订《天台县街头镇人民政府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管

理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本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社会监

督，建立透明的预决算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包括预算收支安排和决算等管理

信息。

第三条 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预决算信息公开遵

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的原则。

第二章 公开主体和职责

第四条 财政科室负责本单位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并履行下列

职责：

（一）制定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工作方案。

（二）按规定公开本单位预决算信息。

（三）按规定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预决算信

息的答复工作。

第三章 公开内容

第五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内容包括：



（一）单位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状况、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等情

况。

（二）预决算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支情况、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等，涵盖财政拨款收支、非财政

拨款收支情况。预决算支出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并按规定公

开到经济分类科目。

（三）政府采购信息，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采购

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结果等。

（四）公开预算绩效信息，按县财政布置逐步在部门预算中公开

预算绩效目标，在部门决算中公开主要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自评价。

（五）公开资产管理信息，按县财政布置逐步公开车辆、大型设

备等主要资产信息。

第六条 预算公开内容具体为部门概况、部门预算表、部门预算

安排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四个方面。

（一）部门概况包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编制现状、年度主

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二）部门预算表包括：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总表、支出预

算总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按功能分类

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按经济分类到款级）、财政拨

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一般公共

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

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其中，政府采购预算表包括专项名称、采购

物品名称、采购组织形式、预算安排等内容。



（三）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包括年度收支预算安排情况；"三

公"经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减变化的原因等。

（四）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预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称进行解释说

明。

第七条 决算公开内容具体为部门概况、部门决算表、部门决算

情况说明、名词解释四个方面。

（一）部门概况包括：部门主要职能、部门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当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二）部门决算表包括：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表（按功能分类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按经济分类到

款级）、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

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决算表、政府采购支出决算表。

（三）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包括部门决算年度收支情况、财政拨款

预算执行情况和"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机关运行经费、政府

采购支出决算情况及其说明。

（四）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决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称进行解释说

明。

第四章 公开方式和时间

第八条 公开方式：

（一）预决算信息的公开以天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为主要平台，

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



（二）采购项目公告和采购结果等采购信息，按采购进程及时在

政府采购网站进行公开。

第九条 公开时间：

（一）经县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于批复后

20日内在天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

（二）按采购进程及时公开政府采购信息（涉密信息除外）。采

购活动开始前，在采购文件中公开项目采购预算，采购尚未确定项目

预算金额的，可不公开具体预算金额；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

成交结果等规定信息；公开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政府采购货物、工

程、服务的总体情况。

（三）及时公开专项资金分配情况、绩效考评、资产等信息，具

体时间要求按县财政部门统一要求办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按照要求做好预决算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及时解疑释

惑，回应社会关切。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如遇财政部门新规定，将适时予以更新。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天台县街头镇人民政府

2018 年 2 月 5日


